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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審查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

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 

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1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831136700 號令訂定 

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0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1531164000 號令修正 

 

一、為規範本市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（以下簡稱本計

畫）增額容積申請案件（以下簡稱增額容積申請案件）之

審查許可事宜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增額容積申請案件之許可條件，除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（灣

子內地區）細部計畫（配合交通部「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

鳳山計畫」-增額容積）（配合危老條例及本市容移要點變

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）案、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（配

合交通部「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」-增額容積）

（配合危老條例及本市容移要點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）

案計畫書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。 

三、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都市發展局。 

四、本計畫增額容積實施地區（以下簡稱增額容積實施地區），

由本府公告之。 

增額容積申請案件之審查作業流程如附圖。 

五、增額容積實施地區公告前已取得容積移轉許可證明之接受

基地，仍得依本要點申請增額容積。但增額容積與容積移

轉之合計上限，不得超過第二點計畫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

制要點（以下簡稱土管要點）之規定。 

六、申請增額容積，應由申請基地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或公

有土地地上權人檢附申請文件，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。 

前項申請文件由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
七、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，應即審查並為准駁之決定；其申請

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者，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內補



2 

正；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駁回其申請。 

八、申請以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增額容積者，提出申請前，應

經該公共設施保留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，並檢附許可

證明文件。 

前項許可，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本府名義為之。 

九、增額容積申請案件經審核通過後，申請人應於主管機關通

知繳納增額容積代金及折抵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次日起六

十日內，完成下列事項，始得核發增額容積許可證明；未

能於前開期限內完成者，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一次，

展延期間不得超過六十日；屆期未完成者，駁回其申請： 

（一）取得該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。 

（二）清理該公共設施保留地上土地改良物、租賃契約、他

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。 

（三）將該公共設施保留地贈與本市並辦理移轉登記。 

（四）繳納增額容積代金完竣。 

前項增額容積代金依土管要點第五點規定計算之；申請

以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增額容積者，以其當期公告土地現

值為準。 

十、申請折抵增額容積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或申請基地範圍內之

土地筆數在二筆以上者，其公告現值按申請當期基地內各

筆土地公告現值及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。 

申請基地範圍內之土地筆數在二筆以上且位於不同土地

使用分區者，其基地容積率按基地內各筆土地面積加權平

均計算之。 

十一、增額容積申請案件所生之稅捐、規費及其他必要費用，

由申請人負擔。 

十二、主管機關核發增額容積許可證明後，應將相關資料分別

送本府建築主管機關及地政主管機關辦理套繪、登錄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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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管理。 

   



 

 


